
《关于克服疫情影响全面激活旅游市场奖励措施》
旅游团队奖励申报程序

根据赣州市文广新旅局、赣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的《关

于克服疫情影响全面激活旅游市场奖励措施》，制定本奖励

申报程序。

一、奖励申报需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旅游专列奖励

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（附件二）；企业经营许

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；铁路部门提供的客调命令

或相关专列证明；④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团队信息系统

录入团队信息；⑤入住酒店流水单，游客身份证复印件或入

住酒店发票复印件，复印件需加盖酒店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

致；⑥住宿一晚至少游览一个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、住宿

二晚至少游览两个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门票凭证或景区

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凭证；⑦团队乘车、游览相关照片。

（二）航空旅游团队奖励

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（附件二）；企业经营

许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；往返赣州飞机票复印件；

④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团队信息系统录入团队信息；⑤

入住酒店流水单，游客身份证复印件或入住酒店发票复印件，

复印件需加盖酒店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；⑥住宿一晚至少

游览一个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、住宿二晚至少游览两个 4A

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门票凭证或景区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

的凭证；⑦团队登机、游览相关照片。

（三）旅游大团队奖励



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（附件二）；企业经营

许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；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

台团队信息系统录入团队信息（含大巴车牌号等）；④入住

酒店流水单，游客身份证复印件或入住酒店发票复印件，复

印件需加盖酒店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；⑤住宿一晚至少游

览一个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、住宿二晚至少游览两个 4A 级

及以上旅游景区的门票凭证或景区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的

凭证；⑥团队乘车、游览相关照片。

（四）旅游自驾团奖励

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（附件二）；企业经营

许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；车辆信息明细（车牌号、

行程单、游客名单）；④每辆车拍照（正面带车牌号）；⑤入

住酒店流水单，游客身份证复印件或入住酒店发票复印件，

复印件需加盖酒店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；⑥住宿一晚至少

游览一个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、住宿二晚至少游览两个 4A

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门票凭证或景区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

的凭证；⑦团队乘车、游览相关照片。

（五）OTA 平台收客奖励

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（每月 5 日前，申报上个

月的奖补）（附件二）；企业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书及

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；针对赣州市的旅游产品，包含“初

心路”“客家情”“阳明游”“机票+酒店”、“酒店+景区”等

二日游及以上线路产品或网页专题宣传，总数不少于 12 条，

相关网页链接及截图照片等凭证；④平台引客到赣州旅游的

订单号、赣州市外游客（姓名、身份证）、出游线路以及酒

店、景区信息表，并盖单位或财务公章；⑤酒店预订、景区



购票凭证；⑥允许审核部门对平台后台数据的抽查核实。

以上 5 项奖励不重复享受。

（六）地接旅行社奖励

1.由组团社共同申报奖励：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

表（附件二）；企业经营许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；

提供团队传真确认函并加盖公章，注明与原件一致；④在

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团队信息系统录入团队信息。

2.地接社申报奖励：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（附

件二）；企业经营许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；在

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团队信息系统录入团队信息；④入住

酒店流水单，游客身份证复印件或入住酒店发票复印件，复

印件需加盖酒店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；⑤4A 级及以上旅游

景区门票凭证或景区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凭证。

（七）赣州旅游直通车奖励

1.开通从市外重点客源地城市（主要包括广州、深圳、

梅州、河源、韶关、厦门、龙岩、南昌、吉安等地）发往赣

州的旅游直通车

直通车报备表（附件三）、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

（附件二）；企业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

书复印件；直通车固定发车时间、发车地点及抵达地点的

发班情况统计表以及行车定位凭证；④旅游直通车车身形象

宣传照片；⑤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打卡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

的凭证。

2.开通从赣州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发车前往“初心路”“客

家情”“阳明游”赣州精品线路的旅游直通车

直通车报备表（附件三）、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



（附件二）；企业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

书复印件；直通车固定发车时间、发车地点及抵达地点的

发班情况统计表以及行车定位凭证；④旅游直通车车身形象

宣传照片；⑤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打卡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

的凭证。

3.开通从赣州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发车前往各县（市、区）

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及中心城区 1 日游直通车

直通车报备表（附件三）、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

（附件二）；企业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书及相关资质证

书复印件；直通车固定发车时间、发车地点及抵达地点的

发班情况统计表以及行车定位凭证；④旅游直通车车身形象

宣传照片；⑤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打卡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

的凭证。

以上旅游直通车申报奖励程序：一是提前提供可行性报

告，二是填报备案表，三是申报奖励。

二、奖励申报审核

1.符合奖励条件的团队按申报时间先后顺序发放奖励，

超过申报时间或申报材料不全的，不予受理；根据奖励措施

该项奖金发放完毕项目，不再接收申报材料及发放奖励。奖

励申报提交的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，同

时，市级和县（市、区）奖励可以同时享受。

2.拟申报奖励的团队，需在发团前 2 个工作日内，向赣

州市文广新旅局报送《赴赣州旅游团队备案表》（附件一），

提供团队游客名单及行程，纸质申报与网上填报信息要确保

一致，未按规定报备的，不得申报奖励。但《关于克服疫情

影响全面激活旅游市场奖励措施》政策发布后且本申报程序



发布前组织来的团队在符合申报奖励条件下可以申报奖励。

3.符合申报奖励条件的企业，在活动开展后一个月内向

赣州市文广新旅局报送《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》及提

供申报材料（邮寄资料，以邮戳日期为准，现场提交资料，

以提交日期为准），并由赣州市文广新旅局牵头组织对申报

材料进行初审，对拟给予资金奖励的实体在市文广新旅局网

站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7 天。公示期间，在任何组织或

个人可以采用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提出异议，经查询属实的

取消奖励资格，对满足条件的申报将按程序进行奖励资金的

兑现。奖励资金的使用自觉接受审计、监察等有关部门和社

会的 监督。咨询 电话： 0797-8398862 ，电 子邮箱 ：

1989300983@qq.com。

4.申报奖励资金时，申请人应当签署承诺书，保证所提

供信息的真实性，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，届时

将根据提供的申报资料进行抽查核实。对在奖励资金申报工

作中弄虚作假、挪用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追究相应的责任。

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5.如经查实发生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和因旅游服务质量

引起重大投诉的企业将取消奖励资格。

6.组织团队游客必须要做好游客的疫情防控工作，切实

保障游客的安全。

7.“惠游赣州”激励政策及新媒体宣传赣州旅游奖励作

为活动实施另制定方案。

8.本奖励申报程序由赣州市文广新旅局负责解释。



附件一

赴赣州旅游团队备案表

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

（公章）
联 系 人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固定电话

抵赣时间 来自城市

游客人数 赴赣天数

团队类型
旅游专列 航空旅游 旅游大巴 自驾旅游

OTA 平台

游览景区名称

入住酒店名称



附件二

赴赣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企业

名称

联系

人

单位地址
联系

电话

开 户 行 银行账号

申请奖励

资金类别

申 请

奖励金额

申报

材料

目录
承诺：申报材料中所涉及的文件、证件及有关附件是真实有效

的，复印件与原件是一致的，对因申报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切后果
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审核

意见

领导

意见



附件三

赣州旅游直通车备案表

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

（公章）
联 系 人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固定电话

开通时间

开通线路

开通类型

从市外重点客源地城市发往赣州的旅游直通车

开通从赣州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发车前往“初心路”

“客家情”“阳明游”赣州精品线路的旅游直通车

开通从赣州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发车前往各县（市、

区）4A级以上旅游景区及中心城区 1日游直通车

游览景区名称


